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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雄市政府客家事務委員會 函
地址：高雄市三民區同盟二路217號
承辦單位：文教發展組
承辦人：吳珮禎
電話：07-3165666 #66
電子信箱：penny96017@kcg.gov.tw

受文者：高雄市立左營高級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5年5月27日
發文字號：高市客委教字第11530264700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說明七 (66948166_11530264700A0C_ATTCH1.pdf、

66948166_11530264700A0C_ATTCH2.pdf、66948166_11530264700A0C_ATTCH3.
pdf、66948166_11530264700A0C_ATTCH4.docx、
66948166_11530264700A0C_ATTCH5.pdf)

主旨：本會與本府公務人力發展中心合辦115379「客語能力中級

暨中高級認證班」課程，請貴機關鼓勵同仁於115年6月17

日前報名參訓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為推動客語為國家語言之永續發展，落實母語復振與世代

傳承，透過客語能力認證系統性學習，逐步強化公務人員

對客語之理解與運用能力，特規劃辦理旨案課程。

二、課程相關資訊如下：

(一)研習對象：本府各機關人員。

(二)研習時間：115年7月24日(五)、29日(三)、8月5日

(三)、12日(三)、21日(五)、28日(五)，計6天36小

時。

(三)研習地點：空大教學大樓C502 (高雄市小港區大業北路

436號)。

三、旨案課程學員人數50名，請各機關薦送參訓，由機關人事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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單位於115年6月17日前自本府人事服務網系統(iKPD)進入

報名（網址：https://ikpd.kcg.gov.tw/），登入後點選

「線上報名系統」區塊，再點選班期訊息/搜尋班期代碼及

名稱/點選機關薦送/輸入單位代碼、班期密碼503、單位密

碼/輸入參訓者身分證字號及相關基本資料/確定報名，正

式錄取名單以人發中心辦理調訓作業函知參加研習人員為

準。

四、參訓學員應完成所有課程訓練，並由學員自行上「客家委

員會全球資訊網」報名(網址:https://hakkaexam.hakka.

gov.tw/hakka/)參加115年10月3日客語能力中級暨中高級

認證，報名日期為6月1日至7月1日止。

五、依「客家委員會補助全國公務人員、教育人員及軍警人員

參加客語能力認證報名費作業要點」規定，於考試結束後

兩個月內由各所屬機關向客家委員會申請補助報名費。本

府公教人員參加客語能力認證考試，並向機關事先申請

者，於上班時間給予公假半日，例假日給予補休半日。

六、通過客語能力初級認證者，可依「高雄市政府客家事務委

員會客語能力認證合格獎勵要點」申請中級1200元獎勵

金、中高級2500元或等值禮券，並得依「客家委員會獎勵

客語績優公教人員作業要點」規定，申請嘉獎。

七、檢附課程表、認證合格獎勵要點、補助認證報名費作業要

點、報名費請領清冊及檢核清冊格式表、獎勵客語績優公

教人員作業要點。

正本：第四類發行(含私立學校)(高雄市政府公務人力發展中心、高雄市政府客家事務
委員會除外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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副本：高雄市政府公務人力發展中心

主任委員 楊瑞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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